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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市政府委員會主任委員甲，利用職權上受託保管並得使用公務車輛之機會，未

經批准在職進修博士班，並於未請假之上班期間指示司機搭載其自火車站赴某大

學上課，下課後再由司機接送回市政府上班，或逕行返回住所；並於參加私人餐

敘、壽宴等個人私領域活動時，指示司機接送，違規使用公務車所獲取之不當利

益合計6,113元。

甲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，故意犯背信罪，遭法院判決處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，

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案例1：公車私用案 遭判決處罰金20萬元

案情摘要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原訴字第20號



案例說明
1 32

 甲係依地方制度法
第55條由市⾧任用，
屬㇐級單位主管並
綜理該委員會所有
事務，屬刑法第10
條第2項為依法令服
務於地方自治團體
所屬機關而具有法
定職務權限之公務
員。

 依該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
務車輛管理及使用要點第8點第
1款規定「公務車輛之調派以下
列用途為限：1.首⾧核可出外接
洽公務。2.首⾧核可參加與業務
有關之會議。3.接送與公務有關
之⾧官、貴賓或外賓。4.首⾧核
可之團體活動。5.其他因緊急事
故需使用公務車輛。」，故上開
由甲保管之首⾧專用車，亦應依
善良管理人之方式管理，視公務
需要而使用，不得納為個人私用。

 甲明知非因公務，不得使
用公務車以獲得免費使用
車輛及油料之不法利益，
卻仍將公務車做私人使用，
核其所為，係犯刑法第
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。
又甲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
之人，其假借職務上之機
會，故意犯上開背信罪，
爰依刑法第134條之規定
加重其刑。

刑法第342條第1項
為他人處理事務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或損害本人之利益，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
財產或其他利益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刑法第134條
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㇐。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
規定其刑者，不在此限。

法律
小知識



廉政小叮嚀

公家財物本應用於公務，公務員如為貪圖便利或為謀小
利，而佔用公物，擅為私用，造成外界觀感不佳，影響
機關聲譽，輕則違反行政規定，重則觸犯法律，得不償
失。

公務車輛本為辦理公務所購置，派車用途應依相關規定
使用，主任委員負責綜理該委員會所有事務，理應建立
模範、以身作則潔身自愛，維護公務員職務之廉潔，不
應輕忽法規而便宜行事。



某清潔隊隊員㇠，負責巡視道路及路面清潔維護等工作，某日前往辦公室刷卡簽

到，並填載加班申請單後，旋即離開辦公室返回住處休息，後再返回辦公室刷退

下班。不知情之行政人員為形式審查後，據此登載製作加班費印領清冊，並逐層

核章致各該審核人員均陷於錯誤，㇠因此詐領新臺幣1,172元，遭法院判刑有期徒

刑拾壹月，緩刑貳年，並褫奪公權壹年。

案例2：機關員工詐領加班費遭判刑

案情摘要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0年度訴字第423號



案例說明
1 32

 清潔隊隊員㇠，負
責巡視道路及路面
清潔維護等工作，
屬刑法第10條第2
項為依法令服務於
國家所屬機關，而
具有法定職務權限
之公務員。

 ㇠得以請領加班費，係因在正
常上下班時間內，不能完成工
作上的業務，㇐方面為確保公
務運作順利，㇐方面也是為保
障公務員的權益，方得在申請
加班後，且實際上確有加班的
情況下，才得請領費用。換言
之，若㇠加班時並非處理巡視
道路及路面清潔維護等業務，
根本不得申請加班費，顯見加
班費的核發確與㇠的職務有緊
密關係。

 ㇠明知實際上未於申
請加班時段內從事業
務相關工作，卻仍於
事後向機關請領加班
費，已構成貪污治罪
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
詐取財物罪。

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
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
金。

法律
小知識



廉政小叮嚀

各機關單位應適時辦理廉政法治教育訓練，並將相關貪
瀆不法案例納入課程，俾建立員工法治觀念，強化廉潔
意識，尤其對於新進員工，應特別對其加強宣導，以收
防微杜漸之效。

單位主管平時即應留意部屬之生活動態，適時提醒部屬
申領公務費用之相關規定，並確實審核支出單據款項，
以善盡督導考核責任。



莫因小失大而受牢獄之災，甚至喪失工作保障!

結語
公務員必需清楚認識其於職場上應恪守
的法令規定與行為準則，避免因㇐時貪
念誤蹈法網，或因疏失致生違失責任；
各級主管也應該負起良善管理之責，建
立㇐套有效的管控及勾稽機制，降低公
務運作可能發生的違失風險。


